
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
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职能

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为县

文化和旅游局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机构规格为副科级。

一、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宣传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以及省、州、县有关文化

和旅游市场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规章、决策部署。

（二）受县文化和旅游局委托，以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名

义，实施文化、文物、出版、广播电视、电影、旅游市场等

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强制、行政检查。

（三）查处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、演出、

艺术品经营、文化艺术经营、展览展播、网络文化、网络视

听、网络出版、文化艺术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等领域违

法经营活动。

（四）查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中的违法行为。

（五）承担“扫黄打非”有关工作任务。

（六）贯彻落实线索通报、案件协办、联合执法等制度。

（七）负责对辖区内文化和旅游市场及平台违法经营活

动的投诉、举报的受理、转办、督办和回复等工作。

（八）监督指导各乡镇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工作。

（九）配合文化和旅游市场跨区域的综合执法和重大违

法案件的查处，组织辖区内规范文化和旅游市场的专项整治

行动。



（十）完成县文化和旅游局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负责人

大队长：宗维伟（副科级）

三、人员编制

核定事业编制 5 名，现有人员 4 名（含大队长 1 名），

编制结构均为管理人员编制。

四、地址

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镇文

华山新区圣火广场东侧七号楼，邮政编码：672400。

五、上班时间

周一至周五

上午 8:00—11:30，冬季 11 月 1 日至次年 2 月 29 日为

8:30—12:00；

下午 14:00—17:30，冬季 11 月 1 日至次年 2 月 29 日

为 14:00—18:00。

六、联系电话：0872—61206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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